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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32000—2015《美丽乡村建设指南》,与GB/T32000—201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总则”的部分内容(见第4章,2015年版的第4章);

b) 更改了“村庄规划”的部分规则,将“规划原则”与“规划编制要素”进行了整合(见第5章,2015
年版的5.1、5.2);

c) 删除了“饮水”(见2015版的6.2.3)和“农业生产设施”(见2015年版的6.3)的要求;将“道路”
“桥梁”合并为“道路交通”(见6.3,2015年版的6.2.1、6.2.2);增加了“供水”(见6.1)、“供气供

暖”(见6.5)、“农村住房”(见6.6)和“公共照明”(见6.7)的要求;

d) 将“生态环境”“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和“厕所改造”更改为“人居环境”“生活垃圾”
“生活污水”和“农村厕所”(见第7章、7.1~7.3,2015年版的第7章、7.2.3.1、7.2.3.2、7.4.3),并
更改了部分要求;将“村容整治”更改为“村容村貌”(见7.4,2015年版的7.4),包含内容调整为

“农村水系”“村庄绿化”“公共空间”“庭院环境”(见7.4.1~7.4.4),并增加了相关要求;将“污
染防治”更改为“工农业污染”(见7.5,2015年版的7.2),并更改了部分要求;删除了“环境质

量”(见2015年版的7.1)和“生态保护与治理”(见2015年版的7.3)的要求;

e) 将“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和“劳动就业”更改为“农村教育”“医疗健康”和“就业创业”(见8.1、

8.3、8.7,2015年版的9.2、9.1、9.5),并更改了部分要求;增加了“养老助残”(见8.5)和“未成年

人保护”(见8.6)的要求;

f) 增加了“集体经济”(见9.2)、“村民收入”(见9.3)的要求;删除了“基本要求”(见2015年版的

8.1),将“农业”“工业”“服务业”整合为“产业发展”(见9.1,2015年版的8.2.1~8.2.3),并更改

了部分要求;

g) 将“乡风文明”“基层组织”和“长效管理”合并为“乡村治理”(见第10章,2015年版的第10
章~第12章),包含内容调整为“村级组织”(见10.1)、“村务管理”(见10.2)、“乡风文明”(见

10.3)、“长效运维”(见10.4),并细化了相关要求。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

所、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安吉县人民政府、浙江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福建省标准化研究院、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安徽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宁海县人

民政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聂新鹏、吴江、云振宇、马晓蕾、石许朋、李华卿、王宇彤、王强、应珊婷、尹昌斌、

华歆雨、郑勤、王彬彬、王希卓、张士胜、胡良兵、储玲琴、杨波、姚晗珺、刘文华、吴念子、程军、曾娜、王雪。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5年首次发布为GB/T32000—201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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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美丽宜居乡村的村庄规划、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经济发展、乡村治理的建

设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以村为单位开展的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56 标准电压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68.1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1部分:总则

GB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14886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

GB17733 地名 标志

GB19379 农村户厕卫生规范

GB/T29315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要求

GB/T37066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导则

GB/T38353 农村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规范

GB/T38354 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服务与管理规范

GB/T38549 农村(村庄)河道管理与维护规范

GB/T38699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与管理规范

GB/T38836 农村三格式户厕建设技术规范

GB/T38837 农村三格式户厕运行维护规范

GB/T38838 农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建设技术规范

GB/T39000 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

GB/T40088 村务公开管理规范

GB/T41371 村务管理 事项运行流程编制指南

GB/T41372 村务管理 村务流程化管理实施指南

GB/T41373 农村环卫保洁服务规范

GB/T41374 村务管理 基础术语与事项分类

GB/T41375 农村文化活动中心建设与服务规范

GB/T41409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服务规范

GB/T43561 乡村美丽庭院建设指南

GB/T43824 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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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44289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基本规范

GB50039 农村防火规范

GB/T50824 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T50900 村镇住宅结构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51435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

DL493 农村低压安全用电规程

DL/T5118 农村电力网规划设计导则

GY/T383 应急广播系统总体技术规范

JTGD8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2111 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建标109 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

建标175 幼儿园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美丽宜居乡村 beautifulandlivablevillages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可持续发展乡村。

4 总则

4.1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顺应乡村发展规律,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

应,与文化和风土人情相协调,根据村庄资源禀赋,科学确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量力而行、
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突出重点、内外兼修,注重保留乡村特色风貌,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建设

模式。

4.2 坚持规划先行、统筹推进,充分考虑城乡融合发展,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聚焦农民群众需

求强烈,能抓得住、抓几年就能见到成效的重点实事,合理安排建设时序。

4.3 坚持政府引导、村民主体,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保障村民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推动共建共享。

4.4 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长效运行,建立有效运维机制,科学合理确定运行管护方式,保障各类设施

建成并长期稳定运行,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4.5 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地质灾害和

洪涝灾害控制线等管控要求,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推进生产

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5 村庄规划

5.1 应优化深化县城镇村体系布局,明确重点发展村庄,引导人口、产业适度集聚紧凑布局。分类编制

村庄规划,可单独编制,也可以乡镇或若干村庄为单元编制。不单独编制村庄规划的,以县、乡镇国土空

间规划作为乡村地区各类开发建设活动的依据。

5.2 村庄规划编制应体现全域全要素和地域特色,统筹村庄发展定位、主导产业选择、用地布局、人居

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布设、建设项目安排等,有较强的指导性、可操作性和执行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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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村庄规划编制应深入实地调查,充分征求村民意见,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上报

审批。规划总平面图及相关内容应在村庄显著位置公示。

5.4 村庄规划如确需改动的,应提出充分理由和修改内容,再次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

后上报审批。

6 基础设施

6.1 供水

6.1.1 供水水源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供水水质应符合GB5749的要求。

6.1.2 用水方便,自来水应入户,牧区、高寒和偏远地区应因地制宜保障供水。

6.1.3 供水设施布置合理、便于维护,供水工程建设和管护应符合GB/T43824的要求。

6.1.4 供水水量、水压应满足村民日常生活需求,供水保证率≥95%。

6.2 供电

6.2.1 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应达到99.8%,综合电压合格率应达到97.9%。

6.2.2 农村电力网建设与改造的规划设计应符合DL/T5118的要求,电压等级应符合GB/T156的要

求,供电应能满足村民美好生活用电需求,倡导使用绿电。

6.2.3 电线杆宜排列整齐、安全美观,无私拉乱接电线、电缆现象。

6.3 道路交通

6.3.1 村庄主干道应进出畅通,路面硬化率达到100%。

6.3.2 村庄主干道应按照GB5768.1和GB5768.2的要求设置道路交通标志。村口应按照GB17733
的要求设置村名标志,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特色景观旅游景点等应设置指示牌。

6.3.3 村庄内道路应以现有道路为基础,顺应村庄格局,保留原始形态走向,建筑材料宜就地取材。

6.3.4 村庄内道路交通秩序井然,无车辆严重超员、货车违法载人等问题。

6.3.5 利用道路周边、空闲地,适当设置公共停车场(泊位)、农机具停放区,有条件的村可设置充电桩。

6.3.6 村庄因需设置农村客运停靠站点,站点布设合理。

6.3.7 穿村公路路段交通管理设施和安全防护设施应符合GB14886、JTGD81、JTG2111的规定。

6.3.8 桥梁安全美观,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体现地域风格。注重保护古桥。

6.4 网络通信

6.4.1 广播电视(含应急广播)、电话、网络、邮政等公共通信设施齐全、信号通畅。

6.4.2 线路架设规范、安全有序。有条件的村庄可采用管道地下敷设。

6.5 供气供暖

6.5.1 有条件的村庄,可按照“宜管则管、宜罐则罐”的原则建设供气设施,提高村庄用气普及率,保障

用气安全。

6.5.2 因地制宜开展冬季清洁取暖,鼓励使用各类清洁可再生能源。

6.6 农村住房

6.6.1 根据村庄特征,合理规划农村住房建设与改造布局,保持当地建筑传统特色。传统村落住房的

新建与改造,其形制、高度、色彩等应与其周边传统建筑景观保持协调。

6.6.2 农村房屋建设应满足质量安全和抗震设防要求,无D级危房和涉及公共安全的C级危房。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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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应符合GB/T50824的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结构的施工及验收应符合GB/T50900的要求。
宜在农村住房醒目处安装门牌。

6.6.3 新建农村房屋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段,顺应地形地貌,不应随意切坡填方弃渣、挖山填湖、破坏

水系、砍伐树木,形成自然、紧凑、有序的农村房屋群落。

6.7 公共照明

6.7.1 村庄主干道、公共场所应合理布局配置公共照明设施。

6.7.2 宜使用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灯具。

7 人居环境

7.1 生活垃圾

7.1.1 生活垃圾应得到全部治理,村民房前屋后、村庄内公共空间、村庄周边无明显散落垃圾和非正规

垃圾堆放点。

7.1.2 生活垃圾应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推进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7.1.3 生活垃圾处理应符合GB/T37066和GB/T51435的规定。

7.2 生活污水

7.2.1 因地制宜采用资源化利用、相对集中式、集中式、纳入城镇污水管网等方式治理生活污水,基本

看不到污水横流,公共空间基本没有生活污水乱倒乱排现象;基本闻不到臭味,公共空间或房前屋后基

本没有黑臭水体、臭水沟、臭水坑等;基本听不到村民怨言,治理成效为多数村民群众认可。

7.2.2 鼓励就近就地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生活污水。

7.2.3 因地制宜选择与当地经济和管理水平相适应的生活污水治理技术,并可靠稳定运行。

7.2.4 生活污水处理或资源化利用后达标排放,应不对村庄及下游地区生产、生活用水产生负面影响。

7.3 农村厕所

7.3.1 农村公厕数量可根据需要按服务人口或服务半径设置,建设、管护应符合GB/T38353的要求。

7.3.2 村庄内卫生户厕普及率应达到90%,卫生要求应符合GB19379的规定,基本实现入院入室。

7.3.3 农村三格式户厕建设应符合GB/T38836的要求,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建设应符合GB/T38838
的要求,其他类型卫生厕所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7.3.4 农村卫生户厕应进行运行维护,能够正常使用。农村三格式户厕运行维护应符合GB/T38837
的要求。

7.3.5 农村厕所粪污应进行无害化处理,推进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的卫生要求应符合GB7959的规定。

7.4 村容村貌

7.4.1 农村水系

7.4.1.1 村域内河流、池塘等无黑臭水体,水面无垃圾。

7.4.1.2 村庄水系的管理与维护应符合GB/T38549的要求。

7.4.2 村庄绿化

7.4.2.1 村庄绿化覆盖率应达到30%,宜采用乡土适生植物,丰富果树林木花草品种,兼顾生态、经济

和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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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2 村庄四旁地、边角地、废弃闲置地等可因地制宜发展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小微湿地、口袋公

园和公共绿地等,提高村庄绿化覆盖率。

7.4.3 公共空间

7.4.3.1 村庄建筑、宣传栏、广告牌等整洁有序。无违建危建、无残垣断壁、无污水溢流、无散落垃圾、无
乱贴乱画等现象。

7.4.3.2 村内道路两侧应划定一定范围的公用空间,无违章占道行为。

7.4.3.3 公共活动场所符合无障碍设施建设要求。

7.4.3.4 村庄公共空间建设宜体现共建共享、平急两用、资源集约节约、实用高效。有条件的村庄,可立

足本村地域特色和乡土文化,将艺术设计融入公共空间建设,提升村庄整体艺术品位。

7.4.4 庭院环境

7.4.4.1 房前屋后整洁,建材、农具等生产生活物料有序存放。

7.4.4.2 庭院设计布局合理、物品摆放整齐、环境卫生清洁。

7.4.4.3 开展庭院绿化和美化,可栽植适地果蔬花木等,有条件的可发展庭院经济,庭院建设符合

GB/T43561的要求。

7.5 工农业污染

7.5.1 畜禽、水产养殖应无臭气扰民、环境卫生问题,无随意堆放倾倒、偷排直排等污染环境行为。

7.5.2 应减少使用农药、化肥等投入品。无违规焚烧秸秆、使用不达标农膜等现象。

7.5.3 村域内工业企业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物应经过适当处理达标后排放。

8 公共服务

8.1 农村教育

8.1.1 农村幼儿园和小学建设应符合布局规划要求。农村幼儿园、小学学校建设应分别符合

GB/T29315、建标109、建标175的要求,并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与安全标准。学校应开足开齐课程,教
师配备满足教育教学需要。

8.1.2 普及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开展学前儿童普通话教育,发展网络教育,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9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5%,九年义务教育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100%,适龄儿童辍学实现动态

清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

8.2 文化体育

8.2.1 按照“有场所、有队伍、有活动、有项目、有机制”的要求,建设具有宣传、娱乐、阅读、科普、健身等

功能的文化体育场所和设施,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农村文化活动中心、农耕文化展示馆、乡
村博物馆、村史馆等。农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建设和服务应符合GB/T41375的要求。

8.2.2 结合当地文化习俗、农业生产特点,不定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向上的群众性文化体育

活动。

8.3 医疗健康

8.3.1 村卫生室设置应符合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布点规划要求,村卫生室房屋建筑面积≥60m2,具备提

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能力。不具备单独设置卫生室条件的行政村,可通过开展派驻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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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等方式达到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

8.3.2 村民应能就近获得国家免费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8.3.3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应达到年度绩效目标。

8.4 社会保障

8.4.1 村民普遍享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

8.4.2 村民享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95%。

8.4.3 应建立困难群众精准识别机制,协助符合救助条件的家庭和人员申请救助服务。

8.4.4 优抚对象、困难家庭、残疾人、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等群体以及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

童应获得救助和帮扶。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100%。农村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目标对象覆盖率达到100%,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50%。

8.5 养老助残

8.5.1 支持有条件的农村建立养老助残机构,完善养老助残设施,培育区域性养老助残服务中心,推进

适老化改造。支持卫生院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农村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

8.5.2 宜建立留守老年人探访制度。

8.5.3 有条件的,宜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模式,构建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网络,分类型为老

年人提供全日托养、日间照料、上门服务等。因地制宜实现村庄内有意愿的特困老年人集中供养。

8.6 未成年人保护

8.6.1 应设置专人专岗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设立1名儿童主任。

8.6.2 宜结合村党群服务中心、文化活动室等服务设施建设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和设施。

8.6.3 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帮扶制度。

8.7 就业创业

8.7.1 支持村民从事生产经营、参加农村以工代赈项目,农村适龄人口就业比较充分。

8.7.2 收集并发布产业和就业信息,为村民提供产业和就业创业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

务,组织开展劳动技能、就业创业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

8.7.3 及时为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零就业家庭和残疾人提供产业和就业援助。

8.7.4 可根据需要设立保洁员、水管员、护路员、交通安全劝导员、生态护林员等乡村公益性岗位,并统

筹用好现有公益性岗位。

8.8 便民服务

8.8.1 建设线上线下一体的综合便民服务机构,按照GB/T38699、GB/T41409提供代办、咨询、村级

事务审批等多种服务。

8.8.2 建设电子商务、农业信息、金融服务等服务场所,电子商务服务网点应按照GB/T38354提供

服务。

8.8.3 利用村庄内现有公共设施等资源,建设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鼓励有条件的村完善人工智

能寄递设施。

8.9 公共安全

8.9.1 根据不同自然灾害类型建立相应的防灾设施和避难场所,配备应急救援设备,并按有关要求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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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 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制定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结合实际组建应急救援队伍。

8.9.3 开展交通安全、房屋安全、消防、自然灾害风险、中小学生溺水等隐患排查和治理,在隐患点合理

设置警示设施、防护设施和救援设施等。

8.9.4 健全治安管理制度,加强农村警务工作,发展壮大治保会等群防群治力量。应在人口集中居住

区、活动区和重要公共区域安装视频摄像机,联网率应达到100%。有条件的村庄宜拓展其他技防系统

建设。

8.9.5 农村火灾防范应符合GB50039的要求。

8.9.6 农村用电安全应符合DL493的要求。

8.9.7 农村应急广播系统应符合GY/T383的要求。

9 经济发展

9.1 产业发展

9.1.1 根据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手工业、乡村休闲旅游业、农村电

商、乡村生活生产服务业、特色文化产业等乡村富民产业,打造农产品品牌,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

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形成主导产业、特色产业。乡村民宿服务符合GB/T39000的要求。

9.1.2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加强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开展农业清洁生产,鼓励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生
产绿色、有机农产品,延伸绿色产业链,打造优质供应链,推动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方式,提高农业可持续

发展能力。

9.1.3 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完善利

益联结机制,带动小农户共同发展。

9.2 集体经济

9.2.1 发展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应高于所在县(市、
区)平均水平。

9.2.2 村级财务管理规范、收支合理,财务可持续。

9.3 村民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应高于所在县(市、区)平均水平。

10 乡村治理

10.1 村级组织

10.1.1 党建引领作用明显,村党组织领导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村干部廉洁履职,队伍

作风建设好。

10.1.2 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务监督组织、其他村级经济社会组织等村级组织

规范运行。

10.1.3 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遵循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的村民自治要求。

10.2 村务管理

10.2.1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健全。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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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形式开展议事协商活动。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
注:“四议两公开”指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

开、实施结果公开。

10.2.2 制定并实施村民自治章程。宜梳理形成村务管理事项清单,并对村务管理事项进行流程化管

理。村务流程化管理工作应按照GB/T41374、GB/T41371和GB/T41372开展。

10.2.3 实行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制度。有条件的地区宜采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村级事务即时公开。村

务公开工作应符合GB/T40088的要求。

10.2.4 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活动,落实一村一法律顾问,为群众提供法治宣传和法

律服务。培养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法律明白人”。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符合GB/T44289的要求。

10.2.5 依法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有条件的村人民调解委员会配备1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员,开展矛

盾纠纷调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

10.3 乡风文明

10.3.1 组织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思想道德和民主法治

教育。鼓励采用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宣传文明新风。

10.3.2 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农民夜校、广播电视(含应急广播)等渠道,深入宣传教育群

众,普及卫生健康、生态文明、质量安全、安全防范、文明礼仪等知识。

10.3.3 设立志愿服务站点,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0.3.4 制定并实施村规民约,倡导崇善向上、勤劳致富、邻里和睦、尊老爱幼、扶弱助残、诚信友善等文

明乡风,传承和培育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10.3.5 开展移风易俗活动、爱国卫生运动、村庄清洁行动等,摒弃陈规陋习,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的生活方式。

10.3.6 挖掘乡村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利用文物建筑、农业文化遗产、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城、
红色遗址遗迹、古树名木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统技艺、传统服饰、传统民俗、传统节日节气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

10.3.7 加强农村诚信宣传,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和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

10.4 长效运维

10.4.1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运用积分制、网格化等有效治理方

式,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村民,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

10.4.2 建立农村环卫保洁机制,引导村民参与,农村环卫保洁服务应符合GB/T41373的要求。

10.4.3 加强对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与治理的监督和管理。鼓励开展村民参与度、满意度第三方调查,建
立线上线下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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